附件2

《关于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推动我省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矿业绿色低碳转型，根据《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自然资规〔2024〕1号）要求，省自然资源厅拟联合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全面推进我省绿色矿山建设，进一步规范绿色矿山创建和监管工作。
二、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自然资源部等7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自然资规〔2024〕1号）出台后，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起草形成《关于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讨论稿）》，于6-7月份征求了厅相关处室、评审中心和部分专家意见建议，8-9月份征求了省级相关部门意见。在前期调研和意见征集基础上，经修改完善后形成《通知》（征求意见稿），细化落实目标、任务、工作机制、保障措施等要求，提出了4个方面13条政策措施。
三、主要内容
本通知内容包括4个部分和2个附件，主要对我省绿色矿山建设的任务目标、推进要求、工作机制、政策支持、部门职责、保障措施以及省级绿色矿山建设评价指标等内容进行细化明确。
一、明确了绿色矿山建设任务目标。将绿色矿山建设定位由示范引领转为全面推进，结合我省实际，明确到2026年底，持证在产的50%大中型矿山要达到绿色矿山标准要求。到2028年底，持证在产的90%大型矿山、80%中型矿山要达到绿色矿山标准要求。
二、明确建设任务。在压实矿山主体责任、分类有序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提升创建水平等方面进行了细化，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明确了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强化多部门协调联动工作机制，细化责任分工。
三、健全完善工作机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财政、市场监管、金融监管、证监、林草等部门共同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建立省级绿色矿山名录，形成国家、省两级绿色矿山名录。健全完善部门联动、名录动态管理、申报遴选、第三方评估、政策支持体系、标准体系等一系列管理机制。
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部1号文件基础上，提出绿色矿山激励支持政策方向，积极落实税收优惠、用地、用矿、金融等政策，鼓励创新支持政策。
五、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对国家级、省级绿色矿山名录，每年抽取不低于10%的比例开展实地核查；对尚未开展创建的矿山，加大指导督导力度，督促尽快开展绿色矿山建设。并将绿色矿山建设纳入到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明确新旧政策衔接，提出省创建库转入省级绿色矿山名录的相关要求。加大宣传培训，营造良好氛围，调动各部门和矿山企业的工作积极性和自觉性。
六、制修订了省级绿色矿山建设的评价指标等内容。按照国家级绿色矿山从省级绿色矿山中择优推荐的规定，为更好做好国家级和省级绿色矿山评估，省级绿色矿山建设评价指标引用国家级绿色矿山评价指标，并结合我省矿山实际提出了省级绿色矿山达标线要求。省级绿色矿山达标线确定为75分（国家级绿色矿山达标线80分），约束性指标为底线要求，强化矿山生态环境指标要求，以推动我省绿色矿山高标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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